
昌人才办通〔2019〕1号

关于印发《2019—2021 年“招硕引博”工程
引进人才福利待遇标准》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，县委各部门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门、各人民团体、

县属企事业单位党组（党委）：

《2019—2021 年“招硕引博”工程引进人才福利待遇标准》

已经十二届县委常委会第 136 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。

从今年起 3 年内，各单位通过“招硕引博”工程引进的人才，可

按该标准享受福利待遇。各单位根据实际招揽到的人才向县财政

申请预算资金，不足部分另行申请追加。

附件：2019—2021年“招硕引博”工程引进人才福利待遇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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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9-2021年“招硕引博”工程引进人才

福利待遇标准

1.安家费。引进人才试用期满后给予发放安家费，标准为

博士或正高级职称 30000 元/年，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副高级职

称 20000 元/年，中级职称 6000 元/年，连续发放 5 年，每年年

度考核合格后发放。

2.住房保障。引进人才本人、配偶和直系亲属在昌江县城

没有住房的，安排公租房供其住宿，公租房租金全额补贴（物

业费等其他费用自行缴纳），累计不超过 60 个月。引进人才也

可以选择依据《昌江黎族自治县引进人才住房保障实施细则》

有关规定享受住房租赁补贴，已入住公租房的引进人才，须退

回公租房并补交居住期间产生的租金后，方可申请住房租赁补

贴或购房补贴。

3.人才专项津贴。引进人才，前 5 年发放人才专项津贴，

每年年度考核后按考核结果分等次发放，考核结果未达到合格

的不发放。津贴标准为：博士或正高级职称考核为优秀的 50000

元/年，合格的 30000 元/年；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或副高级职称

考核为优秀的 30000 元/年，合格的 20000 元/年；中级职称考

核为优秀的 10000 元/年，合格的 8000 元/年。

4.探亲路费。引进人才，夫妻一方或父母不在本省的，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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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年可报销探亲路费，每年报销不超过一次（1 次往返），每次

最高金额 3000 元（凭机票发票、船票、车票报销），引进人才

应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，其中火车为硬卧及以下、轮船为

三等舱及以下、飞机为经济舱及以下。

5.配偶和子女待遇。引进人才要求将配偶工作关系调入昌

江的，按人事管理权限，由县委组织部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会同用人单位及有关部门按人事调动程序办理，原则上参

照原工作单位性质、身份及专业专长予以安排，配偶未就业的

积极帮助推荐就业。引进人才子女县内入学问题由县教育局按

有关规定抓好统筹协调。引进的省外人才及其随迁配偶、子女

的户口参照《海南省引进人才落户实施办法》及有关规定予以

解决。

6.应聘往返费用。在海南岛外学习、工作的应聘人员可报

销学习、工作地到昌江面试、体检的往返费用，最高金额 3000

元（凭机票发票、船票、车票等有关票据报销）。


